安全责任书

签订地：香港金钟道89号力宝中心一座32C

甲方：宝达投资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（出租方）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承租方）

为了加强对租赁房屋、租赁对象的管理，明确租赁双方的责任和义务，确保安全稳定，按照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方针和“谁承租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双方特订立以下安全责任书，作为双方签订
                号《康泽花园B座1101租赁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租赁合同”）的补充，以明确双方的消防安全及其他相关责任、权利和义务。
一、甲方权利和义务
（一）不定期实施安全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甲方有权及时向乙方提出整改要求；
（二）对乙方不履行安全责任和义务的行为，甲方有权责令乙方停业并采取停水、停电、没收租赁保证金或解除租赁合同、收回租赁房屋等措施，由此产生的所有损失均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二、乙方权利和义务
（一）乙方应当遵守《消防安全（建筑物）条例》，按照家居防火安全守则等有关规定，做好本租赁房屋（场所）的安全管理。乙方是租赁房屋的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人，全面负责本租赁物业区域内的消防安全工作。
（二）乙方使用房屋前，应检查所用房屋及附属设施是否安全牢固、房屋的出入口、通道等是否符合治安和消防管理的有关规定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提供安全完好的房屋，之后发生的一切事故，除不可抗力及甲方责任外，乙方承担所有安全责任。
（三）承租期内，乙方应保持房屋及周围环境整洁，做好防火防盗、用电、用气的安全检查。严禁违反规定私自接、拉电线和随意加大负荷或改变保险装置。严禁违规用火和存放不符合安全标准的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放射性等危险物品。
（四）乙方已确认按房屋现状承租，不得破坏、改动租赁房屋结构，不得损害房屋安全；乙方如需对房屋进行装修应遵守租赁合同对于装修的相关约定，乙方须聘请有资质的施工方对租赁房屋进行维修、装修；乙方承担维修、装修本租赁房屋的一切安全责任，包括房屋安全、消防安全和人员安全责任等。
（五）乙方如需对房屋内的配电设备，给排水设备进行更改，对房屋进行装修，须向甲方提出方案，经批准同意后，乙方方可进行。并承担由此给任何他方造成的损害责任。
（六）乙方不得将所租房屋擅自转租、不得利用所租房屋进行非法活动，不得进行法律和法规、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。如乙方利用本租赁房屋（场所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，由乙方承担一切法律责任，且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损失。
三、其他约定事项
乙方消防联络人：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
四、如发生争议，由签订地有管辖权的法院管辖。
五、本责任书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。本责任书作为《康泽花园B座1101租赁合同》的补充，与前述租赁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如有冲突之处，以本责任书为准。
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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